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竣工
□重新
	檢查結果及會談紀錄


□初檢 □複檢
	事業單位名稱
	
	重新檢查號碼
	

	設備編號
	
	構造檢查號碼
	

	檢查項目
	法規條款
	法規內容/實測數據
	檢查結果紀要

	一、構造尺寸(重新檢查)
	安檢則第102、
126條 
	□胴體□端板□凸緣□蓋板□人孔、清掃孔□支撐構造物等相關受壓
件與強度計算書及構造詳圖所標示之尺寸厚度必須相符。
實測厚度：胴體：　   　　　  mm，端板：　  　　 　 mm
          凸緣：　 　   　　 mm，蓋板：　   　　 　 mm
	

	
	★CNS9788  4 
	端板與強度計算書及構造詳圖所標示之形狀必須相符。
(依事業單位檢測記錄確認)
	

	
	★CNS9788  8.8
	胴體成形後之真圓度不得超過其公稱內徑1%。
(依事業單位檢測記錄確認)
	

	
	CNS9788  8.6
	冷作之端板、胴體伸長率超過5%及減薄率超過10%或P-1群號碼1及2之材料伸長率超過40%時，必須實施熱處理。 
	

	二、安全裝置
	高壓則第48條
	應置該設備內壓力超過最高使用壓力時，可迅使其壓力恢復至最高使用壓力以下之安全裝置。
	

	
	高壓則第49條
	1.可燃性氣體儲槽釋放管開口部之位置：距□地面>5m、□槽頂>2m且四周無火源。
	

	
	
	2.□氯□二氧化硫□氨□氯甲烷□環氧乙烷□氰化氫□光氣□硫化氫等毒性氣體之安全閥或破裂板之釋放管，應置於該氣體之除毒設備內。
	

	
	高壓則第50條
	可燃性氣體低溫儲槽，應採取防止其內壓降低至較外壓為低時不致使該儲槽發生破裂之措施。(防止負壓)
	

	
	CNS9788 12.1
	安全裝置如有2個以上者，其中1個裝置設定壓力不得超過設計壓力，其他不得超過設計壓力之105%。
	

	
	★CNS9969
CNS9788 12.1

	1.彈簧式安全閥之材料及構造須符合中國國家標準，並應裝設銘牌，記載安全閥製造者名稱或商標，標稱閥徑、設定壓力及噴出量。
	

	
	
	2.型式：□全量式□升程式□破裂板□其他
標稱閥徑：                   數量：                個 
設定壓力：               kgf/cm2（最高使用壓力　　　　　kgf/cm2）
破裂板之破裂值：                   kgf/cm2
安全閥或釋壓裝置之總噴出容量(W=               kg/hr)
	

	三、壓力表
	高壓則第48條
	1.高壓氣體設備、儲存設備或冷媒設備應設置適當之壓力表。
壓力表型式：□布頓管式□其他          
規格：最大刻度            kgf/cm2
	

	
	
	2.壓力表應無異狀，且應明顯標示最高使用壓力之位置。
	

	四、液面計
	高壓則第51條
	可燃性或毒性液化氣體儲槽裝設之液面計符合下列規定：
□除氧氣或惰性氣體之超低溫儲槽外，應採用圓型玻璃管以外之液面計。
□對採玻璃管者，應有防止玻璃管不致破損之措施。
□內存可燃或毒性氣體之玻璃管液面計閥之配管應設置自動及手動停止閥。
	

	五、溫度計
	高壓則第47條
	可進行溫度變化之熱交換器及加熱設備，應設置適當之溫度計。
	

	裝位置六、安
	高壓則第34條
	自可燃性製造設備之外面至其他氣體製造設備之距離，應與可燃性者保持5m以上距離，與處理煙火設備與氧氣製造設備應分別保持8m、10m以上距離。
	

	
   基礎
七、安裝
	高壓則第45條
	儲存能力在100m3或1公噸以上儲槽之支柱，應置於同1基礎上並緊密結合,且基礎不得有不均勻沈陷而使設備發生有害之變形。(儲槽類)
	



	八、標示
	高壓則第36條
	可然性氣體儲槽應在該槽體上塗以紅色或以紅色書明該氣體名稱。但標示於槽壁缺乏識別效果之地下儲槽、埋設於地盤內儲槽、覆土式儲槽及其他儲槽，得採設置標示牌或其他易於識別之方式為之。(儲槽類)
	

	
	CNS9788 13
	壓力容器應設置表示設計壓力、設計溫度、製造廠名稱、製造年月及製造號碼等之銘牌。
	

	
	安檢則第130條
	確認設備刻印號碼與其刻印號碼拓印本相符。
	

	
	安檢則第140條
	外國進口者重新檢查合格後，應在被檢物體上明顯部位打印，以資識別。
	

	九、支柱
	高壓則第57條
	液化石油氣儲槽及其支柱，應以不燃性絕熱材料被覆等構築之耐熱性構造；或於距離該儲槽及其支柱之外面5公尺以上之處所設置可操作之冷卻用撒水設備或其他冷卻裝置。
	

	
	高壓則第62條
	可燃性氣體或毒性氣體之儲槽或此等儲槽以外之儲槽而鄰近於可燃性氣體儲槽或處置可燃性物質之設備之四周及此等之支柱，應採取防止溫升之必要措施。
	

	十、其    他
	高壓則第50條
	防止可燃性低溫儲槽負壓引起破裂之措施設置□壓力表及□壓力警報設備以及□其他(□真空安全閥、□均壓管、□壓力連動之冷凍(或輸液)緊急遮斷裝置)等任一種以上。
	

	
	高壓則第53條
	□設置於內容積5000公升以上之可燃性氣體、毒性氣體或氧氣等之液化氣體儲槽之配管，應設置緊急遮斷裝置。(儲槽類)
□液氧儲槽僅供應醫療用途者，除設置緊急遮斷裝置外，得另裝旁通閥。但旁通閥應經常保持關閉狀態，並加鉛封或上鎖。
	

	
	高壓則第60條
	可燃性氣體或毒性氣體有洩漏致積滯之虞之場所，應設可探測該漏洩氣體，且自動發出警報之設備。(確認有無設置及能否作動，數量依丙審)
	

	
	高壓則第66條
	可燃性氣體製造設備，應採取可除卻該設備產生之靜電之措施。
	

	
	高壓則第71條
	自動探測液化毒性氣體儲槽，且容量超過內容積90%可發出警報(適用於100.12.16以後設置者)。
	

	
	★ 安檢則第139   條
	超低溫設備重新檢查之絕熱性能試驗：□尚未取得合格證者，以相關佐證文件資料認定。□具合格證者，以真空度試驗，實測：　　　　 torr。
	

	壓試驗
十、耐
	★CNS9788
  11.6
	□具合格證者，確認□水壓□氣壓□氣液試驗，壓力     kgf/cm2，應無局部發生膨脹、伸長或洩漏等異狀。
□尚未取得合格證者，得以相關佐證文件資料認定。
	


備註：1.「安檢則」係指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高壓則」係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CNS」係指國家標準。
2.法規條款註有「★」者，代檢員可依雇主之「自行檢查紀錄」予以認定，並將其文件資料一併陳判。
3.表中符合者打「V」，無該項目者打「/」，引用「自行檢查紀錄」打「○」，不符者記載不符事項。
會談紀錄重要提示事項、應補充資料及會同檢查人員意見
	重要提示事項及應補送資料

	□ 1.檢查結果 □合格 □不合格 □限制合格 □未備妥 □程序不符。
□ 2.本高壓氣體特定設備經檢查不合格，不得使用。 
□ 3.有關於文件請於     年    月    日    時前補送至本會結案。
     文件項目或記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述文件未於上述期限內補正，應判定不合格。
	

	□ 4.前述資料已於    年    月    日   時送達。
□ 5.經檢查不符合規定事項(詳檢查結果紀要欄)，已當場解說，請於改善完成後向本會申請複檢。
     不符項目或記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6.本設備□防液堤、□設備間距、□水噴霧裝置、□電氣防爆性能構造、□緊急電源、□防護牆、□境界線、□閥、□洩漏警報等附屬設施之設置與規定不符部分，已接獲告知單或知悉，請儘速依規定辦理。
□ 7.另對本設備操作者具有之資格及規定已知悉，並將依規定辦理。

	本會於   年   月   日  時  分派員至貴單位實施檢查並出示檢查證，且於  時  分離開貴單位。                                                                        

代檢員簽章：                        

	事業單位會同檢查人員意見：

職稱：
簽名：        　       年　   月　  日

	表單編號
	W3-62-10D
	113.08





